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0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0日

上午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5年6月20日9:15-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云城北二路129号地铁设计大厦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迪军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总体出席情况

其中：现场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股东人数

230

14

216

股份数

338,699,486

322,823,716

15,875,770

占公司股份总
数比例

82.9481%

79.0601%

3.8880%

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人
数

219

6

213

股份数

26,860,410

11,312,115

15,548,295

占 公 司 股 份
总数比例

6.5782%

2.7704%

3.8078%

其中，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08,326,898股。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条件的议

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311,003,108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64,650

25,585,9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306%

95.2552%

反对

股份数

1,335,374

1,178,1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15%

4.3861%

弃权

股份数

96,354

96,3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479%

0.3587%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311,003,108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该议案采用逐项表决方式，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整体方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7,450

25,578,7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46%

95.2284%

反对

股份数

1,338,574

1,181,3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330%

4.3980%

弃权

股份数

100,354

100,3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23%

0.3736%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2.整体方案-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450

25,579,7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82%

95.2321%

反对

股份数

1,337,174

1,179,9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0%

4.3928%

弃权

股份数

100,754

100,7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38%

0.3751%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3.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7,650

25,578,9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54%

95.2291%

反对

股份数

1,338,374

1,181,1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323%

4.3973%

弃权

股份数

100,354

100,3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23%

0.3736%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4.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850

25,580,1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97%

95.2336%

反对

股份数

1,337,174

1,179,9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0%

4.3928%

弃权

股份数

100,354

100,3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23%

0.3736%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5.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交易对价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650

25,579,9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90%

95.2328%

反对

股份数

1,337,374

1,180,1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7%

4.3935%

弃权

股份数

100,354

100,3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23%

0.3736%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6.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650

25,579,9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90%

95.2328%

反对

股份数

1,337,374

1,180,1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7%

4.3935%

弃权

股份数

100,354

100,3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23%

0.3736%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7.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发行价格调价机制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850

25,580,1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97%

95.2336%

反对

股份数

1,337,174

1,179,9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0%

4.3928%

弃权

股份数

100,354

100,3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23%

0.3736%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8.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850

25,580,1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97%

95.2336%

反对

股份数

1,337,174

1,179,9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0%

4.3928%

弃权

股份数

100,354

100,3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23%

0.3736%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9.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股份锁定期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850

25,580,1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97%

95.2336%

反对

股份数

1,337,174

1,179,9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0%

4.3928%

弃权

股份数

100,354

100,3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23%

0.3736%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10.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过渡期损益安排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45,150

25,566,4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7602%

95.1826%

反对

股份数

1,337,474

1,180,2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91%

4.3939%

弃权

股份数

113,754

113,7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4107%

0.423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1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550

25,579,8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86%

95.2325%

反对

股份数

1,336,474

1,179,2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54%

4.3902%

弃权

股份数

101,354

101,3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59%

0.3773%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1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850

25,580,1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97%

95.2336%

反对

股份数

1,336,174

1,178,9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44%

4.3891%

弃权

股份数

101,354

101,3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59%

0.3773%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13.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850

25,580,1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97%

95.2336%

反对

股份数

1,337,174

1,179,9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0%

4.3928%

弃权

股份数

100,354

100,3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23%

0.3736%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14.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450

25,579,7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82%

95.2321%

反对

股份数

1,337,174

1,179,9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0%

4.3928%

弃权

股份数

100,754

100,7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38%

0.3751%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15.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发行规模及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850

25,580,1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97%

95.2336%

反对

股份数

1,337,174

1,179,9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0%

4.3928%

弃权

股份数

100,354

100,3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23%

0.3736%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16.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锁定期安排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850

25,580,1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97%

95.2336%

反对

股份数

1,337,174

1,179,9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0%

4.3928%

弃权

股份数

100,354

100,3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23%

0.3736%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17.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850

25,580,1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97%

95.2336%

反对

股份数

1,337,174

1,179,9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0%

4.3928%

弃权

股份数

100,354

100,3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23%

0.3736%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18.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050

25,579,3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68%

95.2306%

反对

股份数

1,337,974

1,180,7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309%

4.3958%

弃权

股份数

100,354

100,3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23%

0.3736%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19.标的资产评估及作价情况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350

25,579,6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79%

95.2317%

反对

股份数

1,337,174

1,179,9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0%

4.3928%

弃权

股份数

100,854

100,8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41%

0.375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20.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650

25,579,9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90%

95.2328%

反对

股份数

1,337,374

1,180,1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7%

4.3935%

弃权

股份数

100,354

100,3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23%

0.3736%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21.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850

25,580,1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97%

95.2336%

反对

股份数

1,337,174

1,179,9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0%

4.3928%

弃权

股份数

100,354

100,3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23%

0.3736%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311,003,108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850

25,580,1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97%

95.2336%

反对

股份数

1,337,174

1,179,9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0%

4.3928%

弃权

股份数

100,354

100,3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23%

0.3736%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311,003,108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850

25,580,1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97%

95.2336%

反对

股份数

1,337,174

1,179,9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0%

4.3928%

弃权

股份数

100,354

100,3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23%

0.3736%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311,003,108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650

25,579,9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90%

95.2328%

反对

股份数

1,337,374

1,180,1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7%

4.3935%

弃权

股份数

100,354

100,3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23%

0.3736%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311,003,108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150

25,579,4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72%

95.2310%

反对

股份数

1,336,174

1,178,9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44%

4.3891%

弃权

股份数

102,054

102,0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85%

0.3799%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311,003,108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150

25,579,4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72%

95.2310%

反对

股份数

1,337,374

1,180,1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7%

4.3935%

弃权

股份数

100,854

100,8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41%

0.375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四十

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311,003,108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150

25,579,4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72%

95.2310%

反对

股份数

1,337,374

1,180,1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7%

4.3935%

弃权

股份数

100,854

100,8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41%

0.375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

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311,003,108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150

25,579,4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72%

95.2310%

反对

股份数

1,337,374

1,180,1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7%

4.3935%

弃权

股份数

100,854

100,8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41%

0.375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
形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311,003,108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150

25,579,4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72%

95.2310%

反对

股份数

1,337,374

1,180,1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7%

4.3935%

弃权

股份数

100,854

100,8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41%

0.375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

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311,003,108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350

25,579,6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79%

95.2317%

反对

股份数

1,337,174

1,179,9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0%

4.3928%

弃权

股份数

100,854

100,8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41%

0.375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

性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311,003,108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350

25,579,6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79%

95.2317%

反对

股份数

1,337,174

1,179,9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0%

4.3928%

弃权

股份数

100,854

100,8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41%

0.375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发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说明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311,003,108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350

25,579,6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79%

95.2317%

反对

股份数

1,337,174

1,179,9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0%

4.3928%

弃权

股份数

100,854

100,8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41%

0.375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311,003,108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350

25,579,6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79%

95.2317%

反对

股份数

1,337,174

1,179,9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0%

4.3928%

弃权

股份数

100,854

100,8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41%

0.375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311,003,108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350

25,579,6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79%

95.2317%

反对

股份数

1,335,974

1,178,7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36%

4.3883%

弃权

股份数

102,054

102,0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85%

0.3799%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311,003,108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350

25,579,6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79%

95.2317%

反对

股份数

1,335,974

1,178,7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36%

4.3883%

弃权

股份数

102,054

102,0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85%

0.3799%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311,003,108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150

25,579,4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72%

95.2310%

反对

股份数

1,337,374

1,180,1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7%

4.3935%

弃权

股份数

100,854

100,8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41%

0.375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311,003,108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150

25,579,4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72%

95.2310%

反对

股份数

1,323,774

1,166,5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7796%

4.3429%

弃权

股份数

114,454

114,4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4132%

0.4261%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311,003,108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150

25,579,4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72%

95.2310%

反对

股份数

1,337,374

1,180,1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7%

4.3935%

弃权

股份数

100,854

100,8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41%

0.375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

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311,003,108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350

25,579,6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79%

95.2317%

反对

股份数

1,337,174

1,179,9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0%

4.3928%

弃权

股份数

100,854

100,8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41%

0.375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中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说明

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311,003,108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350

25,579,6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79%

95.2317%

反对

股份数

1,337,174

1,179,9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0%

4.3928%

弃权

股份数

100,854

100,8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41%

0.375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二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

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311,003,108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26,258,350

25,579,63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4.8079%

95.2317%

反对

股份数

1,337,174

1,179,92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4.8280%

4.3928%

弃权

股份数

100,854

100,854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3641%

0.375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徐子林律师、胡婕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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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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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

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

购买四川易冲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5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
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5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议案》《关于部分调整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
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1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相较于2025年4月24日披露的《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公司对草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
修订，主要修订情况如下：

章节

重大事项提示

重大风险提示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第五章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情况

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第八章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第十二章 风险因素分析

第十四章 对本次交易的结论性
意见

修订情况

1、更新披露了本次重组的支付方式及差异化作价安排；
2、更新披露了本次交易发行情况中锁定期安排；
3、更新披露了本次交易已履行和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批准情况；
4、更新披露了本次交易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
5、更新披露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途的列示。

1、更新披露了审批风险。

1、更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表述及募集配套资金用途的列示；
2、更新披露了股份锁定期；
3、更新披露了本次交易已履行和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批准情况。

1、更新披露了上市公司历史沿革。

1、更新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中股份锁定期；
2、更新披露了募集配套资金资金用途的列示。

1、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业务资产组的划分原则。

1、更新披露了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
理办法》”）第四十三条、四十四条的规定；

2、更新披露了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及其适用意见、《监管规
则适用指引一一上市类第1号》的规定；

3、新增披露了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相关规定；
4、新增披露了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十二条的规定；
5、更新披露了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

1、新增披露了标的公司分资产组财务分析。

1、更新披露了审批风险。

1、更新披露了独立董事意见；
2、更新披露了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3、更新披露了法律顾问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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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6月19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会议于2025年
6月20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的提前通知期限。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宁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本
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晶
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
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
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经过对
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自查论证后，公司具备本次交易的各项条件，本次交易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部分调整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方案的议案》

2.01 部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更新股份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 部分业绩承诺交易对方新增自愿不减持承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3 拆分列示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逐项审核，监事会一致同意部分调整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方案中的各项子议案。监事会一致认为调整后交易方案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有利于进一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同意公司修订的《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并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审
核意见进行相应补充、修订（如需）。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
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

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

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的规定。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

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交易现阶段已履行的法定程序完备、有效，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交易拟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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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一般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

购买四川易冲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4年11月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11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5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
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5年5月9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5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议案》《关于部分调整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
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1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条件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等。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和注册，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注册的时间存
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披露本次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有关信息均以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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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于2025年6月19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会议于2025年
6月20日以现场与通讯结合方式召开。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的提前通知
期限。

会议由董事长胡黎强先生主持，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人。本次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晶丰
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部分调整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方案的议案》
2.01 部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更新股份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 部分业绩承诺交易对方新增自愿不减持承诺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3 拆分列示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

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

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1日


